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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 林 市 教 育 局 文 件

市教中考〔2026〕5号

桂林市教育局中考领导小组关于做好 2026年
桂林市直属及临桂区所属普通高中

自主招生（特长生）
工作的通知

各城区教育局，市直属各中学（含民办）：

为做好 2026 年桂林市直属及临桂区（以下简称市区）所

属普通高中自主招生（特长生）报名录取工作，根据《桂林

市教育局中考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做好桂林市 2026年初中学业

水平考试与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》（市教中考〔2026〕

3 号）要求，现就有关安排通知如下。

一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1.市区各初中应届毕业生（中考报名时持临桂、象山、秀

峰、叠彩、七星、雁山六城区户籍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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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符合《桂林市教育局关于做好 2026 年桂林市外来务工

人员随迁子女和外省户籍学籍迁入人员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

试工作的通知》规定，在市区报考的应届初中毕业生中的外

来人员随迁子女。

3.综合素质评价等级为 C 等以上（含 C 等）。

4.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总成绩在所报考学校当年统招生最

低录取资格等级以下三个等级以内，但原则上不得低于当年

公布的统招生普通高中最低录取资格等级。对于专业水平高、

成绩特别突出的体育特长生，经市体育局推荐，市中考领导

小组同意，可将其最低录取资格等级降至六等，此类体育类

自主招生（特长生）数量须严格控制。

（二）单项条件

学生在初中阶段参加体育竞赛、艺术比赛和科技作品创

作、发明创造等活动成绩突出的，在符合申报基本条件的前

提下，具备以下单项条件中任何一项者，可参加普通高中自

主招生（特长生）报名。

1.体育竞赛类（田径、篮球、足球、排球、乒乓球、羽毛

球、网球、举重、游泳、跳水、射击、武术、体操、艺术体

操、棋类及自治区中学生运动会所设竞赛项目等）。

（1）个人项目。市级竞赛第一名、省级竞赛前三名、国

家级竞赛前六名；代表桂林市参加区运会获前五名及代表广

西参加全运会的运动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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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集体项目：招收篮球、足球、排球等项目特长生的

学校，应将招生计划上报至中考领导小组统筹确定。篮球、

足球、排球市级竞赛前二名、省级竞赛前三名、国家级竞赛

前六名，其他集体项目市级竞赛第一名、省级竞赛前三名、

国家级竞赛前六名，代表桂林市参加区运会获前四名及代表

广西参加全运会的运动员。以上各项均要求申报者个人在其

中属于主力人员。

（3）国家一级、二级运动员。

2.艺术比赛类【独唱、独奏、独舞、合唱、表演唱、戏剧

（含戏曲）、群舞、书法、绘画等】

（1）个人项目：获市级比赛一等奖、省级比赛二等奖以

上、国家级比赛三等奖以上；合唱、表演唱的最佳领唱，戏

剧（含戏曲）最佳表演奖，群舞中的最佳领舞等。（仅限于桂

林市教育局举办的校园文化艺术节、合唱节及广西壮族自治

区教育厅、国家教育部举办的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）

（2）集体项目：省级比赛二等奖以上、国家级比赛三等

奖以上，并且个人在其中属于主要演员。获教育部主办的中

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现场展演一等奖的全体学生；获自治区

教育厅主办的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现场展演一等奖的学生

（由获奖学校确定不超过 20% 的学生）。

3.科技作品创作和发明创造类

（1）科技创作作品获市级一等奖、省级二等奖以上、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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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级三等奖以上的个人或集体项目主创者。

（2）参加科技类竞（比）赛，获市级一等奖、省级二等

奖以上、国家级三等奖以上的个人或集体项目主创者。

（3）有关发明创造获得国家认可的个人专利。

以上各类比赛指由设区市以上（含）政府举办、设区市

以上（含）教育行政部门举办或与其他行政部门共同举办的

比赛。其中，体育比赛仅限于政府举办的全国、全区、全市

运动会，国家教育部、自治区教育厅举办的中学生运动会，

自治区体育局举办的年度锦标赛，市教育局和体育局联合举

办的全市中小学生体育竞赛；艺术比赛仅限于市教育局举办

的校园文化艺术节、童声合唱节，国家教育部、自治区教育

厅举办的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。书法、绘画仅限于市教育

局举办的现场书法和绘画比赛。

二、录取比例

市区各普通高中自主招生（特长生）须按照本校年度招

生总数 1% 的比例完成当年自主招生（特长生）招生任务，需

增加比例的学校，应控制在本校年度招生总数的 3% 以内，自

治区示范性普通高中、星级特色普通高中（均含立项建设学

校）可放宽至本校年度招生总数的 5% 。

三、录取时间安排

7 月 11 日前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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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录取办法和程序

市区各普通高中根据本校实际制定自主招生（特长生）

录取方案，报市中考领导小组审批后执行。

（一）录取所需提交的材料

1.综合素质评价表（原件）；

2.体育、艺术、科技竞赛（发明）的获奖证书、证明（原

件），获奖证书、证明须加盖政府或行政部门公章。

（二）自主招生（特长生）资格审定

1.市区各普通高中学校应于 5 月 29 日至 6 月 3 日完成自

主招生（特长生）报名、资格审查工作，并于 6 月 12 日前将

录取审批表、自主招生（特长生）资格审核材料汇总表（含

电子档）及相关材料报送市教育局中考办（基教科）审核，

逾期不予受理。

2.市教育局中考办组织人员对各高中报送的自主招生（特

长生）材料进行审核后，报市中考领导小组审定。

3.市区各普通高中根据特长生招生计划和实际情况对学

生的特长进行专业测试。

4.拟确定的自主招生（特长生）资格人员名单在桂林市教

育局官网公示 5 日无异议后，及时向社会公布。

市区普通高中自主招生（特长生）工作的解释权归市教

育局中考改革领导小组所有。未尽事宜，请联系市教育局中

考 办 （ 基 教 科 ）。 联 系 电 话 ： 0773-2820024； 邮 箱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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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lsjyjjcjyk@ 163.com 。

附件：1.2026 年桂林市区普通高中自主招生（特长生）录

取审批表

2.2026 年 X X（学校）自主招生（特长生）资格审

核材料汇总表

桂林市教育局中考改革领导小组

2026年 5月 22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桂林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6年 5月 22日印发

mailto:glsjyjjcjyk@163.com。

